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學（員）生申請自費出國觀光  實施須知

 民國94年7月22日警專訓字第0940404467號函核定
民國95年3月2日警專訓字第0950400882號函核定修正

民國96年1月11日警專訓字第0960400297號函核定修正
1、 為使本校學（員）生在學期間得有機會自費出國觀光，俾擴大視野，增廣見聞，訂定本須知。

2、 本校學（員）生申請自費出國觀光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依本須知辦理。

3、 學（員）生申請自費出國觀光應利用假期為之，不得影響正常課業、實習。

4、 學（員）生申請自費出國觀光期間，除遇有不可抗力之事由外，不得以任何理由續假，其逾假期間，依相關規定議處。

五、學（員）生申請自費出國觀光，應於一個月前以書面報告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(家長同意書、出國行程表)，依行政程序向學生總隊提出申請；經簽會教務處、訓導處等相關單位同意並奉校長核准後，自行辦理出國手續。
未依規定提出申請者，依相關規定議處。
六、具有役男身分（未服兵役者）之學（員）生，另應依「役男出境處理辦法」之規定辦理。

七、本校學（員）生申請自費出國觀光期間，仍應恪遵校規，嚴守紀律，不得有玷辱校譽之行為，違者從嚴議處。

八、本須知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